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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规范律师业的基本法律，是十几年来

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成果，但随着几年来律师实

践的检验，其存在的种种不足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

拟对此问题加以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对《律师法》的

修改完善以及对律师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1、现

行《律师法》第一章总则共四条，其中第二条中对律师的定

义不尽严谨，将律师定义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无异于将只为政府部门服务的公职律师和只为所在企业服务

的公司律师排除在外；第三条中规定律师执业受法律保护太

笼统，若表述为律师执业不受法律追究则更明确和易于操作

；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进行监督和指导则

体现了该法作为管制法的定位原则，这不仅赋予了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使行政管理部门的

主要精力用于日常管理，以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对法律服务

市场进行管理，且与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这一性质不符，不

利于充分调动律师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

驰。建议明确规定作为行政管理者的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其重点应是法律服务市场的资格准入和监督。 2、第二章关

于律师执业条件中，第十二条规定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

所执业，应明确规定除律师事务所外其他的法律服务机构一

律不得提供有偿服务，从而使律师成为从事法律服务的唯一

职业，以净化整个国家的法律服务市场，同时制定统一的法



律服务质量标准，收费标准和程序问题。 3、第三章关于律

师事务所的规定中许多内容已严重落后，应作重大调整。第

十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却没有反映其性

质，应当将律师事务所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对待并明确

律师事务所与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如基本

的收入保障，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这有利于解决律师事

务所的税收及其与律师的劳动关系问题；同时，还要针对律

师执业特点增加特殊保护与约束规范；第十六条有关国资所

的规定与实际不符，第十七条关于合作所的规定则无法在通

行的法律体系中找到定位，建议规定公司制的律师事务所，

由公司法调整，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由合伙法调整，同时结

合个人独资企业法建立健全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以执业

责任为核心，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4、第四章关于执

业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应是《律师法》的重点，也应是此次修

改的核心和关键问题。现行《律师法》存在浓厚的“义务本

位”倾向：主要表现在规定律师权利的条款过少，一些基本

权利受到过于苛刻的限制，众多模糊的律师义务规定给律师

执业设置了许多不当限制，同时缺乏律师权利的救济条款。

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应将律师执业的权利如调查取证权，

阅卷权，会见权，拒绝辩护权，拒绝作证权，独立执业不受

干涉权等作全面规定，并依据律师的诉讼权利及在非诉讼活

动中的权利进行划分，还应注意完善这些权利的实施机制使

其真正落实到位；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但

结合第三十五条关于律师不得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不得

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等的规定及《刑法》第306条、《

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履薄冰



，举步维艰，使律师视刑辨为危途；其结果是律师参与刑事

诉讼减少，刑事辩护质量不高，建议对此应予以修改；第三

十一条中规定律师有调查收集证据权，但需经有关单位或个

人同意，实际限制了律师行使调查权，不能适应诉讼制度改

革的进程，建议取消需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的规定，或由

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保障；第三十二条规定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实际难以操作，建议

具体规定律师的执业安全权及司法救济权，律师的司法豁免

权(即律师对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言论或作为履行职责

任务所发表的言论应当享有民事或刑事豁免权)等，对律师在

刑事诉讼中之言论及相关活动给遇豁免已成为国际通行做法

，我国的《律师法》中也应该予以体现。 5、第五章是关于

律师协会的规定，其中第四十条对律协的职责规定的过于简

单，使律协的管理职能的不到充分发挥，应明确司法行政机

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性管理的关系，以体现

《律师法》作为自治法的法律地位。 6、第六章关于法律援

助的规定，从整体上看，应结合《法律援助条例》对专门从

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做出明确规定，并从实际操作上

依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如其从事的人员由律师协会统一安

排落实到各律师事务所等。 7、第七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其中对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

定易被作为打击报复律师的工具而滥用，建议予以取消，或

重新进行严格准确的界定。 8、第八章附则中没有把与律师

事务相关的行业，机构和职业包括进去，如现已存在的企业

法律顾问，法律工作者，以及所谓的“私家侦探”，“社会

事务调查所”等介于律师事务和信息服务之间的行业问题，



建议把有关社会司法事物服务机构的组织与管理问题都整合

进去，以克服目前法律服务市场混乱无序的现象，协调统一

社会司法事物的管理。 总之，《律师法》应当对律师这一群

体的定位和社会作用做一个明确的规定，以充分体现律师作

为社会民主法制文明进步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发挥律师在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保障律师业的良性循环和

律师工作质量水平，并为我国的立法工作带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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